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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业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实践环节课程

考核大纲

课程名称：食品感官评价技术（实践） 课程代码：11136

第一部分 课程性质与目标

一、课程性质与特点

本实践环节是《食品感官评价技术》理论教学的延伸与深化，是一门应用性、

操作性极强的技能型课程。通过本实践环节的训练，学生应能深刻理解感官评价

的基本原理，熟练掌握感官评价的核心操作技能，具备独立设计、执行、分析和

报告一项完整感官评价实验的能力，为今后在食品研发、质量控制、市场调研等

领域的工作奠定坚实的实践基础。

本实践环节突出理论与实例相结合的技能培养，以实践项目为主要教学模块，

重视工作过程和过程性评价，培养考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

二、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通过本实践课程的学习，要求考生了解食品感官评价的基本理论和实践知识，

掌握食品感官评价的主要方法，结合食品企业生产管理的实际情况，了解感官评

价在食品生产过程中的意义，并能够在实际工作中灵活运用，提高学生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食品研究与开发和产品质量控制提供技术手段。

三、与本专业其他课程的关系

本实践环节课程着重培养考生食品感官评价的综合能力，是本专业的重要专

业选修课程之一。学习本课程应具备食品工艺学、试验设计与统计分析的知识基

础条件。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食品工艺学、试验设计与统计分析等。

第二部分 考核内容与考核目标

一、学生应达到的实践能力和标准

（一）掌握食品感官评价实验室的设计，能独立完成食品感官评价实验室平面布

局设计，明确实验室环境条件、准备实验器皿等

（二）掌握食品感官评价中差别检验技术，掌握三点检验、二-三点检验法的原理、

问答表设计、样品编码设计、数据处理与分析等

（三）掌握食品感官评价中排序检验技术，掌握排序检验法的原理、熟悉标度与

问答表设计、样品编码、供样顺序设计、数据处理与分析等

（四）掌握食品感官评价中评分检验技术，掌握评分检验法的原理、熟悉分度值

与问答表设计、样品编码、供样顺序设计、数据处理与分析等



（五）掌握食品感官评价中感官剖面检验技术，掌握感官剖面检验法的原理、熟

悉感官剖面法的评价过程，问答表设计、检验统计结果、绘制 QDA图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实践项目一 食品感官评价实验室的设计

（一）实践内容

（1）食品感官评价实验室的平面布局设计

（2）食品感官评价实验室环境条件的控制

（3）明确食品感官评价实验室的常见器皿清单

（二）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食品感官评价实验室的平面布局设计，要求达到“熟练掌握”层次

食品感官评价实验室环境条件的控制，要求达到“基本掌握”层次

食品感官评价实验室器皿的准备，要求达到“初步掌握”层次

实践项目二 差别检验技术应用

（一）实践内容

（1）三点检验法、二-三点检验法的问答表设计

（2）三点检验法、二-三点检验法的样品编码设计

（3）使用统计查表法（χ²检验）分析三点检验、二-三点检验结果，判断差异显著

性

（二）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使用统计查表法（χ²检验）分析三点检验、二-三点检验结果，判断差异显著性，

要求达到“熟练掌握”层次

三点检验法、二-三点检验法的样品编码、问答表设计，要求达到“基本掌握”层

次

实践项目三 排序检验技术应用

（一）实践内容

（1）常见标度的分类与选择

（2）排序检验的问答表设计

（3）排序检验供样顺序表设计

（4）使用 Friedman检验法分析排序检验结果，判定差异显著性

（二）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使用 Friedman检验法分析排序检验结果，判定差异显著性，要求达到“熟练掌握”

层次

排序检验的问答表设计、供样顺序表设计，要求达到“基本掌握”层次

常见标度的分类与选择，要求达到“初步掌握”层次



实践项目四 评分检验技术应用

（一）实践内容

（1）评分检验的分度值与问答表设计

（2）评分检验的样品编码表设计

（3）评分检验的供样顺序表设计

（4）使用 F临界值查表分析评分检验，判断差异显著性

（二）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使用 F临界值查表分析评分检验，判断差异显著性，要求达到“熟练掌握”层次

评分检验的供样顺序表、样品编码表设计，要求达到“基本掌握”层次

评分检验的分度值与问答表设计，要求达到“初步掌握”层次

实践项目五 感官剖面检验技术应用

（一）实践内容

（1）感官特性指标的建立

（2）强度标度的使用与评分技巧

（3）QDA图绘制

（二）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强度标度的使用与评分技巧、QDA图绘制，要求达到“熟练掌握”层次

感官特性指标的建立，要求达到“基本掌握”层次

第三部分 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考核的能力层次表述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初步掌握”、“基本掌握”、“熟练掌握”三

个能力层次规定其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各能力层次为递进等级关系，后者必

须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其含义是：

初步掌握：能运用有关知识和技能解决比较简单的问题，是低层次的要求。

基本掌握：能运用有关知识和技能解决一般的应用问题，是较高层次的要求。

熟练掌握：能运用有关知识和技能熟练解决最基本的应用问题或者能运用相

关知识和技能解决有一定难度的应用问题，是最高层次的要求。

二、教材

1．指定教材

食品感官评价（第 3版），杜双奎、韩北忠、童华荣（主编），中国林业出版社，

2023年版

三、实施指导与要求

1．应熟知考试大纲对课程提出的总要求和各项目的知识点。

2．应掌握各知识点要求达到的能力层次，并深刻理解对各知识点的考核目标。



3．指导时，应以考试大纲为依据，指定的教材为基础，不要随意增删内容，

以免与大纲脱节。

4．指导时，应对学习方法进行指导，宜提倡“认真阅读教材，刻苦钻研教材，

主动争取帮助，依靠自己学通”的方法。

5．指导时，要注意突出重点，对考生提出的问题，不要有问即答，要积极启

发引导。

6．注意对考生能力的培养，特别是自学能力的培养，要引导考生逐步学会独

立学习，在自学过程中善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做出判断，解决问题。

7．要使考生了解试题的难易与能力层次高低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在各个能

力层次中会存在着不同难度的试题。


